
敦煌契约文献是我国文化的瑰宝，与其他类型

的传世文献相比，敦煌契约文献中有些词语在语义

上具有一定的独特之处，这些词语的语义有些在其

他文献中可以适用，有些词语离开敦煌文献的语境

则不能成立。对于此类现象，学者们早有关注，董

志翘就曾指出：“在近代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

细化则形成了更为多样性的若干语域。”“语域言语

学的研究面临两个任务：一是对各个语域的微观研

究，一是对语域体系的宏观建构。社会语言学已经

做出一些成果，可以作为建立语域言语学的基础。”

“21世纪要能在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上深入下

去，除了关注时空因素，还应注意各领域的词汇差

别。”[1]在这一学术思想的启迪下，我们尝试对这类

契约文献中的词语进行释读，并求证于方家。

旁人

《东汉光和元年平阴县曹仲成买田铅券》：“田

中有伏尸□骨，男当作奴，女当作婢，皆当为仲给

使。时旁人贾、刘，皆知券约。□如天帝律令。”①

按：“旁人”在汉代契约文献中多出现在契约的

末尾，其基本语义为“证人，见证人”，这一语义在其

他传世文献中罕有出现。汉代契约文献中，“旁人”

一词触处可见。如《东汉光和七年平阴县樊梨家买

田铅券》：“上至天，下至黄，皆□□行田，南尽佰北，

东自比……子自当解之。时旁人杜子陵，李季盛。

沽酒各半，钱五十。”《东汉中平五年雒阳县房桃枝

买地铅卷》：“田东、西、南比旧，北比樊汉昌。时旁

人樊汉昌、王阿顺，皆知关卷约。沽各半，钱千无五

十。”《西汉黄龙元年南阳郡诸葛敬买地铅卷》：“田

东西南北以大石为界。时，旁人丁阳、郭平皆知卷

约，沽酒各半。”《东汉建武中元元年广阳郡徐胜买

地铅卷》：“若有尸死，男即为奴，女即为婢，皆当徐

胜给使。时旁人姜同、许义皆知卷约。沽洒各半。”

《西晋泰始九年高昌翟姜女买棺约》：“若有人名棺

者，约当召栾奴共了。旁人马男，共知本约。”

“旁人”有时也写作“傍人”。如《南朝宋元嘉九

年仁仪里王佛女买田砖券》：“有丹书钱卷，事事分

明。时知者，东皇父，西王母；任者王子侨，傍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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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根。”

契约文献中作为“证明人”之义的词语随着时

代的变迁而变化。汉以后的契约文献中，“旁人”多

为“时人”所代替。如《北魏正始四年北坊张豤洛买

墓田砖卷》：“若先改者，出北绢五匹，画指为信。书

卷人潘□，时人路善王，是人路荣孙。”《前梁升平十

一年高昌王念卖驼券》：“左来右去，二主各了。若

还悔者，罚毯十张供献。时人欂显丰，书卷李道

伯。”

汉语辞书，如《汉语大词典》亦收录“旁人”一

词，义项为：“①他人，别人。南朝宋鲍照《代别鹤

操》：“心自有所存，旁人那得知。”②旁边的人。清王

士禛《池北偶谈·谈异四·银杏》：“友人不应，问再三

不已，旁人皆匿笑。”从书证及义项来看，与契约文

献中的“旁人”语义关涉不大。

寒盗

《唐开元二十九年于阗兴胡安忽娑卖牛契》：

“买兴胡安忽娑乌柏特牛一头，肆岁。其牛及练即

日交相付了。如后牛有寒盗，并仰主、保支当，不忓

（干）买人之事。”

按：“寒盗”一词学界多有争议，至今未有定

论。王树柟《新疆访古记》释“寒盗”二字谓系当时

俗语，言人贫寒而为盗者。似牵强过甚。《流沙墜

简·方技类》有治伤寒马医方，是“寒”谓“寒疾”，

“盗”则“被盗”也[2]。朱雷认为“寒盗”为“被别人呵

斥为盗窃所得，并被人认为己物。”[3]张小艳认为“寒

盗”与“诃盗”同，即“诃斥对方（拥有之物）乃偷盗所

得。”[4]邓文宽认为“寒盗”的原形可能是“譀盗”，义

为“对偷盗行为的怒吼”[5]。其实，敦煌契约及以后

契约文献中的“寒盗”指的就是“盗窃、盗取”。《小南

雅·广诂》“寒,取也。”宋翔凰训纂：“寒,通作 。”又，

胡承珙义证：“寒，与 同”。《说文·手部》“ ，拔取

也，南楚语。”由此看来，“寒盗”就是普通的盗取。

关于“寒盗”的语义，我们也可以通过契约文献

本身进行考察。《吐蕃 年敦煌令狐宠宠卖牛契》：

“其牛及麦当日交相付了，并无悬欠。如后牛若有

人识认，称是寒盗，一仰主、保知当，不忓（干）卖

（买）人之事。如立契后在三日内牛有宿 ，不食水

草，一任却还本主。”上述契约中，对于交易以后的

牛，卖方需要承担两个方面的责任，一是如果牛的

来历不明，有偷盗之嫌疑，卖方必须担责；另一种是

病牛也需要卖方担责。其实契约文献中，不仅仅牛

的交易如此，其他大牲畜的交易也是如此。如《唐

开元二十一年西州康思礼卖马契》：“今于西州市买

康思礼边上件马。其马及练即日各交相分付了。

如后有人寒盗识认者，一仰主、保知当，不关买人之

事。”此契约中亦明确指出如果马的来历不明，涉嫌

盗窃，被人认出，买主也不承担责任。

交用

《唐天宝十三载高昌朱玄过出租田契》：“天十

三载十一月二十三日，杨晏交用小麦肆斗，于竹玄

果边租天十四分贰亩。”《唐开元二十九年于阗兴胡

安忽娑卖牛契》：“开元廿九年六月十日，真容寺于

于谌城交用大练捌匹，买兴胡安忽娑乌柏特牛一头

肆岁。其牛及练即日交相付了。”

按：“交用”为“合计使用，共计使用”之义。“交”

有“相并，合在一起”义。《广雅·释诂二》：“交，合

也。”《楚辞·九章·思美人》：“解扁薄与杂菜兮，备以

为交佩。”王逸注：“交，合也。言已解折萹蓄，杂以

香菜，合而佩之。”故契约文献中的“交用”为“共计

使用，合计使用”之义。

《汉语大词典》“交用”条：“交替使用。清恽敬

《三代因革论六》：‘以养兵持其常，以民兵辅其变。

二者交用，各得其宜，不可偏废也。’”很明显，《大词

典》失收“共计使用，合计使用”这一义项，可据契约

文献补正。

断

《吐蕃未年敦煌安不环清卖地契》：“今将前项

地出买（卖）与同部落人武国子。其地亩别断作斛

汉斗壹硕陆斗，都计麦壹拾伍硕，栗壹硕，并汉

斗。”《唐乾宁四年敦煌张义全卖宅舍契约》：“从乾

宁四年丁巳岁正月二十九日，平康乡百姓张义全为

阙少粮用，遂将上件祖与舍兼屋木出卖与洪润乡百

姓令狐信通兄弟都断作价直伍拾硕，内斛斗乾货各

半。”《唐大中五年敦煌僧光镜赊买车钏契》：“遂于

僧神□边买钏壹枚，断作价直布壹伯尺。”

按：上述诸例中，“断”当作“估价”之义。例1

中，“断”的对象为“地亩”，就是对地亩的价值进行

估算。例2中的“断”是对祖舍及屋木的价值进行估

算。例3中的“断”是对“钏”的价值进行的估算。实

际上，敦煌契约文献中，对于准备买卖的物件一般

都是预先进行估价，这在敦煌契约中较为常见。如

《后晋天福四年京兆府韩勋卖宅契》：“天福四年二

月二十日，买得安□界菜市南壁上韩勋□壹所，准

作价钱肆□□（缺）。”契约中的“准”语义为“推断；

衡量。”契约中的“准作价钱”就是对所卖物件的价

值进行预先评估。唐代的契约文献中有更加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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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算性表达。如《唐大中五年敕内庄宅使牒》：

“万年县泸川乡陈村安国寺金经壹所，计估价钱壹

佰叁拾捌贯伍佰壹□文。”

实际上，“断”有“估价”义在吴语中仍有保留。

张慎仪《方言别录》卷下之二引清周亮工《闽小记》：

“闽种荔枝龙眼家多不自采，吴越贾人春时即入赀

估计其园，吴越人曰‘断’。”[6]然这一语义诸多辞书，

如《敦煌语言词典》《汉语大词典》等皆未提及。

边

《唐总章三年高昌白怀洛举钱契》：“总章三年

三月廿十一日，顺义乡白怀洛于崇化乡左憧憙边举

取银钱拾文，月别生利钱壹文。到月满日，白即须

送利。”《唐总章三年高昌张善憙举钱契》：“总章三

年三月十三日，武城乡张善憙于左憧憙边举取银钱

肆拾文，每月生利钱肆文。若左须钱之日，张即子

本具还。”《唐乾封元年高昌郑海石举银钱契》：“乾

封元年四月廿六日，崇化乡郑海石于左憧憙边举取

银钱拾文，月别生利钱壹文半。到左须钱之日，嗦

即须还。”

按：敦煌契约中有许多此类的“边”，这个“边”

为“处”之义，意思为从某人之处或某人身上借钱，

表示钱的来源。敦煌契约文献中表示此类语义的

“边”触目皆是。除上举诸例外，下列敦煌文献中的

“边”语义皆为该义。如《唐麟德二年高昌卜老师举

钱契》：“麟德二年正月廿二十八日，宁昌乡人卜老

师于高参军家人未豐边举取钱拾文，月别生利钱壹

文。若未豐须钱之日，本利具还。”《唐显庆四年高

昌白僧定举麦契》：“显庆四年十二月廿十一日，崇

化乡人白僧定于武城乡王才欢边举取小麦肆

（斛）。”《唐高昌张小承与某人自愿换种田地契》：

“两共平章，恐人无信，故立此契为记。数内一亩地

子，张处直边收麦两斛一斗。契有两本，（各）执一

本。”《唐咸亨四年酒泉城张尾仁举钱契》：“咸亨四

年正月贰拾伍日，酒泉城人张伟仁于高昌县王文欢

边举取银钱（拾文），至当年□□，月别生利钱，日生

利具还。”

敦煌文献中，也有直接把“边”写作“处”的用

例，更加印证了“边”有“处”义。如斯1475《酉年曹

茂晟便豆种契》：“酉年三月一日下部落百姓曹茂晟

为无种子，遂于僧海清处便豆壹硕捌斗。其豆自限

至秋八月三十日已前送纳。”

“边”的这一语义在诸多大型辞书中未见收录，

可据此作补。

造作

《戊戌年敦煌令狐安安定雇工契》：“洪润乡百

姓令狐安定，为缘家内欠阙人力，遂于龙勒乡百姓

龙聪儿造作一年。从正月至九月末，断作价直每月

五斗。”《壬午年敦煌康保住雇工契》：“慈惠乡百姓

康保住为缘家中欠少人力，遂于莫高乡百姓赵紧匠

面上雇男造作壹周年，从正月之九月末，断作每月

壹驮。”《后梁龙德四年敦煌阴厶甲受雇契》：“敦煌

郡乡百姓张厶甲为家内阙少人力，遂雇同乡百姓张

厶甲，断作雇价从二月末至九月末造作，逐月壹

驮。”《甲申年敦煌韩壮儿受雇契》：“敦煌乡百姓苏

流奴，伏缘家内欠少人力，遂于效谷乡百姓韩德儿

面上雇壮儿，造作营种。”

按：敦煌契约文献中的“造作”一词为“劳作，劳

动”之义。“造”古有“为”义。《玉篇·辵部》：“造，为

也。”《大诰》：“予造天役”。陆德明《经典释文》：

“造，为也。”“造作”就是“为作”，就是“劳作，劳

动”。这一语义的“造作”在一般的传世文献中用例

不多，敦煌契约中却触处可见。“造作”之“劳作，劳

动”义在辞书中罕有出现，可据此作补。

勾填

《唐大中五年敦煌僧光镜赊买车钏契》：“其布

限十月已后于儭司恒纳。如过十月已后至十二月

勾填，更加贰尺。”

按：上述敦煌契约例中的“勾填”义为“归还，偿

还”。敦煌契约中常常用“填还”表示“归还，偿还”，

如《丙午年敦煌宋强雇 契》“洪润乡百姓宋（强），

（充）使西州，欠少 畜。遂于同乡百姓厶专甲面上

故八岁父 一头，断作 价生绢一匹。正月至七

有便须填还。”有时写作“田还”，如《癸未年敦煌张

修造雇驮契》：“遂于押衙价延德面上雇六岁父驮一

头，断作驮价官布拾个，长二丈六、七。使入了，限

三日便须田还，更不许推言。”有时亦用“还纳”表

示，如《辛丑年敦煌贾彦昌贷绢契》：“若真善到，利

头当日还纳，本物限入后壹月还纳。”

然“勾填”在大型辞书，如《汉语大词典》中仅有

一个义项“钩勒填描。复制字画的一种方法。”从义

项上看，该语义与敦煌契约中的“勾填”相差甚远。

注释：

① 本文中的敦煌文献例子来自张传玺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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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亚里士多德说过：“想象是一切创造活动的

源泉。”其次，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得到开启。在音乐

的创造活动中，这种发散性思维可以激发他们多向

思维、大胆探索，从而获取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自身的竞争能力得到了提升

商品市场与人才市场都是遵循同一种经济规

律，人才的知识、技能以及解决问题能力都将受到市

场的检验。好的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器重和奖赏,不

好的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高师吉他应用型的人才

培养提升学生的市场竞争能力，为他们的出路做好

铺垫。从近年来吉他毕业生就业的数据来看，很多

在学校、培训机构、琴行等立于不败之地的，大多是

受过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从他们目前吉他弹奏

的表现风格方面看，普遍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技术与情感并重。世界上知名度很高的吉

他演奏者，主流大都分布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

比如威廉姆斯、TOMMY 、HEDGE、押尾光太郎、岸部

真明、松井佑贵、中川砂仁等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这些大师不光有技术，更重要的是演绎的乐曲有内

涵、有感情。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吉

他学生，不但敢于模仿、探索大师们的作品，而且很

多技法还能为其所用。这种行为不仅可以极大丰

富了他们的吉他乐曲与弹奏技巧，而且也力所能及

地拓展着吉他这门艺术。

（2）迎合市场的需求，融合不同音乐风格。流

行吉他的演奏深受大家的喜欢，尤其是年轻人。随

着时代的发展，吉他的演奏内容与弹奏技巧也与时

俱进。一些表现良好的吉他毕业生在他们的弹奏

中融入了时下流行的音乐元素（当然，除了古典吉

他的弹奏），比如Pop、Blues、Rock、Funk、Reggae等

的一些音型、音阶、节奏等。他们根据音乐需要会

实时糅合不同的音乐风格，极大地提升了音乐表

现力。这种迎合市场的做法，无疑会赢得更多人

的青睐。

五、结语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期，我们

需要立足实际，着眼未来，把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与造就作为时代发展赋予高师院校和个人发

展的使命和责任。本文分别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目标、培养模式、课程改革体系以及改革成效四个

方面对高师吉他教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做了分

析。这不仅是高师院校本身的存在与发展，也是个

人自身的环境适应与能力提升。当然，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与发展还将遇到诸多的困境，比如师资队伍

的构成、学校的软硬件建设等，但无论如何高师院

校首先应该做好的就是确立人才目标、专业的设

置、教育教学运营的保障体系等，使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成为常态化。为此，我们需要摒弃长期以来的

办学观念和传统，减少应用型人才在培养过程中环

境等因素的影响，找准定位，努力提高教育教学的

质量，开创出办学与人才培养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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